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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380]1 前言
潮水医院新建院区地块（以下简称“地块”）位于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金柳路以西、规划路以东、规划路以南、规划路以北。调查面积25795.7平方米。
该地块原为农用地和建设用地，2022年4月14日山东省人民政府以鲁政土字F【2022】10号文，同意将该地块转变为建设用地并征收，该地块拟建设潮水医院，根据《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可知，本地块用地性质为：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中的医疗卫生用地（A5）。
本地块用途变更为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中的医疗卫生用地（A5），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第四章第五十九条规定：用途变更为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的，变更前应当按照规定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山东省土壤污染防治条例》第十八条规定：居民区、幼儿园、学校、医疗机构、养老机构和饮用水水源地等公共建设项目选址时，应当重点调查、分析项目所在地以及周边土壤对项目的环境影响。
受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潮水中心卫生院委托，烟台拉楷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对该地块开展了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并编制形成报告，为本地块的开发利用提供技术依据。
经调查地块的历史资料收集与分析、现场踏勘、人员访谈，确认地块内及周边地区无明确造成土壤污染的来源。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 （HJ 25.1-2019）规定，第一阶段调查确认地块内及周围区域当前和历史上均无可能的污染源，地块的环境状况可以接受，调查活动可以结束。


[bookmark: _Toc445]7 结论和建议
[bookmark: _Toc968][bookmark: _Toc28448]7.1 调查地块概况
潮水医院新建院区地块（以下简称“地块”）位于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金柳路以西、规划路以东、规划路以南、规划路以北。调查面积25795.7平方米。
该地块原为农用地和建设用地，2022年4月14日山东省人民政府以鲁政土字F【2022】10号文，同意将该地块转变为建设用地并征收，该地块拟建设潮水医院，根据《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可知，本地块用地性质为：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中的医疗卫生用地（A5），属于第一类用地。
本地块变更为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中的医疗卫生用地（A5），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第四章第五十九条规定：用途变更为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的，变更前应当按照规定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山东省土壤污染防治条例》第十八条规定：居民区、幼儿园、学校、医疗机构、养老机构和饮用水水源地等公共建设项目选址时，应当重点调查、分析项目所在地以及周边土壤对项目的环境影响。
[bookmark: _Toc16169][bookmark: _Toc10303]7.2结论
根据第一阶段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结果，结合前期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及人员访谈等资料的分析，地块内主要种植小麦、苹果等农作物，种植过程中使用复合肥、磷酸二氢钾、农家肥等为植物提供养分，同时使用啶虫脒、石硫合剂、矮壮素等农药。化肥、农药进入土壤后易被降解，同时地块内不涉及污水灌溉，地块内无排污管道、污水沟渠、污水池、危废堆场等，未发现环境污染情况。调查地块内无潜在污染源，地块环境状况可接受，无需进行第二阶段初步采样调查，调查活动可以结束。
[bookmark: _Toc8653][bookmark: _Toc18086]7.3建议
本次调查工作按照国家相关导则要求和相关标准对该地块现状土壤环境质量进行了分析与评价。调查结果显示该地块土壤未受到污染，地块土壤环境质量状况良好，满足现有用地规划要求。基于本次调查结果，提出如下建议：
1、本次调查结论是基于现有规划条件下形成的，建议业主方按照现有规划对本地块进行开发建设。若规划发生改变，应该对本地块土壤环境质量重新进行评估，以确保该地块土壤环境质量满足相应规划要求。
2、本项目是基于国家现行的相关标准、规范对地块开展的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和风险筛选，并形成调查结论。在调查工作完成和地块开始开发利用期间，甲方单位应做好后期管理措施，避免在此期间内产生新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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